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人力派遣勞務採購契約書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書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就甲方委託乙方提供派遣員工，同意訂立條款如下：

第一條　契約文件及效力

一、契約包括下列文件：

（一）招標、投標、決標文件、契約附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二）依契約提出履約文件或資料。

二、契約所定事項如有違反法令或無法執行部分，該部分無效。但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不影響其他部分有效性。前項無效部分，雙方得依契約原定目的更正之。

第二條　履約期限

自簽約日起二年，期滿得延長一年。契約有效期間，甲方如認為乙方提供勞務不合要求或乙方違反本契約任一條款，甲方得終止或解除本契約履行。
第三條 工作地點：依甲方指定。
第四條 人員進用：

一、乙方依據甲方需求提供人力。

二、工作執行

（一）乙方應選派聯絡窗口就執行派遣任務隨時溝通及改善工作。

（二）乙方派遣之工作人員，應遵從甲方指示，維護甲方職場秩序、設施管理並遵守其他相關工作規則。

（三）乙方同時負有指導義務，使其派遣人員得以充分發揮其專業技術、知識、技能等，並有效執行。

第五條 乙方派駐於甲方工作人員屬於乙方員工，與甲方無任何僱傭、委任、或其他直接法律關係，屬於勞動基準法相關法令所規範僱主責任概由乙方負責與辦理。乙方派駐於甲方工作人員處理業務致受傷、死亡、殘廢、疾病及使甲方或其第三者任何其他損害時，亦應由乙方自行負責處理及賠償，與甲方無關。乙方應符合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法令聘僱乙方派駐於甲方之工作人員，如乙方違反上揭法令導致甲方受損，乙方應賠償甲方之一切損害（包含但不限於律師、訴訟費用）。

第六條 乙方應使乙方派駐於甲方工作人員符合法令及本契約規定提供勞務予甲方，如乙方派駐於甲方工作人員違反規定，致甲方受損，乙方應賠償甲方之一切損害（包含但不限於律師、訴訟費用）。
乙方應提供派遣人員勞健保投保申報或調整證明予甲方。
第七條 薪資、保險、福利及服務費

甲方同意將每月派遣人員之薪資、津貼、獎金及勞、健保（勞、健保費用係指乙方實支實付之僱主負擔部分）等款項支付乙方。

乙方須依甲方所同意薪資及各項津貼、獎金於每月五日前匯款至乙方派駐於甲方工作人員，並需依薪資投保級距等法令規定投保勞保、健保，且由乙方另行加保團保(內容含意外險不低於100萬元＋醫療險不低於3萬元)，如有違反者，則派遣人員發生損害或一切損失由乙方自行負擔。派遣人員之中秋、端午節金各1000元及生日禮金500元由乙方支付。派遣人員參加甲方每兩年一次定期健康檢查基本費由乙方支付。
甲方同意支付下列服務費用，惟乙方代甲方發放其他津貼、交通費或獎金（含年終、中秋及端午節金等非薪資項目）則不計入服務費用，稅額外加。

（一）派遣人員薪資

（二）派遣人員薪資代轉服務費(薪資代付  %)。

（三）勞保雇主負擔(按人員月投保薪資級距實支實付)

（四）健保雇主負擔(按人員月投保薪資級距實支實付)

（五）勞工退休提撥金(按人員月投保薪資級距實支實付)

第八條 請休假、公傷及職業災害：

請假及特別休假依甲方派遣人員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請假期間薪資由甲方支付。
乙方派遣甲方之員工，如因執行甲方交付任務，發生公傷或職業災害時，由乙方依勞基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甲方依其請假規定給予公傷假，但公傷假期間薪資由乙方申請勞保職災保險給付。
第九條 請款方式

一、每月計價期間為1日至月底。

二、乙方需於次月5日前將發票憑證送至甲方。

三、甲方確認前述款項無誤後，於次月月底前電匯付款乙方，假日順延。

第十條 不適任處理

派遣人員不適任或無法執行任務時，甲方得通知乙方更換人員。

第十一條 智慧財產權

派遣人員就其派遣業務相關提出創作性之發明、設計、圖案、方法等，其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屬甲方，甲方有權得將其申請專利或商標登記，乙方應在其派遣人員聘僱契約載明，確保甲方取得前述約定權利。

第十二條 保密條款

乙方及其派遣人員因派遣業務之履行而得知甲方業務上或其客戶之相關機密時，應負保守秘密之義務。其相關內容，無論在契約期限內或契約終止後，其自始至終均不得洩漏與任何第三者。

第十三條 損害賠償責任

派遣契約履行期間，若發生可歸責於派遣人員之違約或違法事由，以致造成甲方損害時，乙方應與派遣人員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四條 提前終止契約

甲方欲提前終止本契約，須一個月前書面通知乙方。

第十五條 終止契約

乙方如有違約情事或勸導未獲改善時，甲方得終止契約，甲方因此所造成之一切損失，乙方願無條件賠償，絕無異議。

第十六條 履約保證金：

一、乙方應繳納履約保證金新台幣40萬元整做為履約擔保。如乙方違反本契約規定，甲方有權但無義務得以履約保證金支付工作人員最低薪資差額，乙方如違反本契約，甲方得以履約保證金抵扣乙方應負擔罰款、應賠償金額及其他一切費用。

二、履約保證金於約滿後三十日內發還。

三、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約，履約保證金得提前發還。

第十七條 其他：

一、本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以甲方解釋為準：如有未盡事宜，依甲方派遣人員管理辦法而定，並由甲乙雙方秉持誠信原則協調處理之。

二、契約期間內承攬金額不受物價波動影響，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提高費用。

第十八條 本契約乙式兩份，由雙方簽名蓋章後各持壹份，以資為憑。

立合約書人：

甲  方：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負責人：曠湘霞 

統一編號：01012145 

地  址：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50號7樓  

乙    方：

負 責 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中華民國102年    月    日

「人力派遣」勞務採購規格
	服務費率項目
	薪資代付

	代轉服務費率
	%

	勞保雇主負擔
	依法實支實付

	健保雇主負擔
	依法實支實付

	勞退金雇主提撥
	依法實支實付

	註：加班、年終獎金、績效獎金，依實際金額支付


1. 以上報價至不含5%營業稅
2. 費率數額至小數點第2位四捨五入

福利

派遣公司提供:

1.支付派遣人員參加公視基金會每兩年舉辦一次定期健康檢查基本費。

2.為派遣人員投保團體保險（意外險不低於100萬元＋醫療險不低於3萬元）。
3.支付派遣人員之中秋、端午節金各1000元及生日禮金500元。
4.核發派遣人員之獎金，含年終、中秋及端午節金等非薪資項目時，不計算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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